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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法律究竟是造就社會不公平、 
還是創設社會公平條件的工具？

孫迺翊＊

我個人會走上法律這條路，與父母期待有很大的關係，這倒不全然是因為

他們都從事法律實務工作，希望子女繼承衣缽，更深層的掛心是因為我行動略

微不便，父母希望我能培養法律專業，從事相對而言具有獨立性的工作，以突

破性別與障礙的限制。18歲當時的我對法律並沒有特別興趣，不過從高三、大
學四年到研究所時期，適逢臺灣剛解除戒嚴，許多長期受到壓抑的社會議題，

透過各種一波波社會運動呈現出來，三月學運、獨台會事件、廢除刑法一百條

等行動等事件，生活在臺大校總區與徐州路法學院，無法置身於外，還有農民

運動、勞工運動、環保議題等各種議題沸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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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媒體總以暴力形容這些走上街頭抗爭的群眾運動，我隨同學生社團來

到雲林、宜蘭，看到了被養豬廢水嚴重汙染的農村，看到台塑六輕建廠前荒蕪

的海線村落裡一位智能障礙的年輕女性漫無目的走著，但也在拒絕六輕的宜蘭

嚐到一早從沼澤裡打撈到的鮮魚；我們從在地居民得知 「紅包本」 周到的選民服
務與地方利益交換政治，它根深蒂固地牽制著臺灣的民主化與現代化。這些所

聽所聞帶領著我開始思索，究竟是什麼樣的法律體制造就威權時期扭曲的社會

福利分配，又該如何透過法律來促成更公平的社會資源分配。

就讀研究所時期，臺灣的人口老化問題已現，中壯年世代無法同時承擔養

老扶幼的家庭責任，尤其對照老年農民困窘的經濟處境，軍公教人員是當時少

數能夠享有退休保障的職業別，因此碩士論文選擇從 《憲法》 的角度來探討臺灣
是否應建構普及全民的公共年金制度。研究所畢業後兩年律師實務工作的歷

練，讓我接觸到社會中各種各樣的人，在個案中掌握不同觀點的利益交織與折

衝。

1997年我以教育部公費留學獎學金到德國海德堡大學留學，七年半漫長的
光陰，對我個人的學習與人生態度影響至鉅。首先，德國大學全為公立大學，

沒有臺灣高教所偏好的排名，也沒有修業年限限制，且當時無分本國人或是外

國人，一律免學費，它給予每位學生公平的學習機會與充分的學習自由，當然

每個人也必須為自己負責。在這樣的環境裡，自小習以為常的考試排名瞬間歸

零，如何與孤獨長期相處，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與寫作進度，毋寧才是能否完

成學業的關鍵所在。

在極為安靜單調的日常裡，緩慢啃食著抽象的德文文獻，試著去了解德國

法律制度的思想背景，這是過去在臺灣未曾有過的苦行之旅。另一方面，生活

中也經常可見，獨立自主的德國人彼此之間其實有著看不見的社會連帶與互信

基礎，例如年輕人主動而不失禮貌地幫忙媽媽把娃娃車抬上古董電車，軟骨不

全症患者能夠獨自在外租屋求學、自立生活，障礙者自行操作輪椅上下公車，

司機與乘客耐心靜候而非辱罵嘲諷。究竟是怎樣的法律制度，讓人們能夠享有

尊嚴與自由，享有公平的機會去實現自我，正是我想探求的。

完成學業返國後，非常幸運地先後在中正、政大與臺大三所大學法律系服

務，接觸不同特質的學生，了解每一所大學的在地脈絡。德國的生活觀察讓我

深刻體會到，社會中每個人彼此依存，同等重要。作為公法學領域的學術工作

者，在教學上，我盡量將人與人彼此間平等尊重與自由民主的價值傳遞給法律

系學生，希望他們無論未來職涯發展如何，都能在工作與生活中實踐，如此臺

灣的民主才可能深化；在學術研究上，國家為何應促成公平的社會條件，讓每



124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23卷 3期．111年 6月

個人無論其年齡、職業、經濟能力、身心狀況、出身背景都能享有同等尊嚴與

自我發展機會，又如何以法學學理之基礎研究，結合在地社會經濟脈絡與法律

制度，從立法政策、法律適用與相關之 《憲法》 解釋等不同角度，透過法律制度
形塑社會公平與實質平等，仍是我所關心的議題。

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近幾年研究重點在於臺灣的年金制度與代際間互

助、社會公平性的關聯性，以及聯合國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如何落實到我國
法律體系，翻轉社會群體看待身心障礙者的角度，讓法律的功能不只在於維護

既有權力結構，也能用以改變漠視弱勢者的權力結構，而與人權團體共同研討

障礙者權利受損時如何尋求法律救濟，更深刻體會到如何將學理融會到法學釋

義，翻轉法院向來的見解，乃是一項精密的法律技術。事實上，臺灣的法律制

度雖然繼受自西方國家，但臺灣的民主制度與公民社會非常有活力，福利國家

相關法律制度之發展早已不同於三十年前情形，在福利國家的比較研究上毫不

遜色，也因此我試著以德文及英文發表學術論文，與國外法律學術社群分享臺

灣的發展與研究成果。

回顧 2005年返國至今，每一階段的工作與研究，都幸運地遇到提攜後進的
學術前輩，讓我能夠在自由、開放的思辨環境不斷思索嘗試；同樣也感謝這幾

年一起討論的障礙者，他們總是對現行法律制度及法律人習以為常的見解提出

質疑、永不放棄挑戰，這份堅持一直提醒我不要懈怠。站在此次科技部傑出研

究獎的基礎上，期許自己持續不懈，為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帶來更公平、更

保障人性尊嚴的社會。


